
 
 
 
 

 

 

我在重庆西山坪劳教所严管中队遭受迫害的经历 

我叫张文炬，男， 24 岁，家住四川省开县

高桥镇平东村七组，因坚持炼法轮功，被非法劳

教两年。 

我是在 2001 年 3 月 23 日被送到西山坪劳教

所严管中队的，那里的管教很邪恶，我们吃的饭

里有许多的沙子、虫子，就这样的饭还吃不饱；

吃的肉又臭又烂，就这样的肉还每周只有两餐，

而且还被克扣一餐被他们拿来赚黑心钱。劳教所

里肥肉 20 元一斤，鸡 30 元一斤……。我们学大

法，从来没用花一分钱，就祛病健身，我们师父

却被诬陷为“敛财”。到底是谁在敛财？江氏集

团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之机，才真正在敛财。  

我们每天还被强迫做下蹲、蛙跳、俯卧撑等

体罚。当时有亢洪、韩以明等法轮功学员反对迫

害。亢洪被非法关“雷峰塔”（环境极其恶劣的

禁闭室）三天，韩以明被非法严管 9个月之久。

2001 年 6 月 26 日，全体在严管中队被关押的法

轮功学员惨遭毒打，韩以明被吊在篮球架上 1天。  

2001 年 12 月 24 日我被转到教育大队一分

队，分队长孙平想迫使我们放弃修炼。一天晚上，

一分队十名法轮功学员被“包控”（吸毒劳教人

员）暴打，逼迫我们说法轮大法的坏话，我们不

从，他们就往死里打。我们奋力挣扎、喊叫，管

教李某却置之不理，口里还说：哪个打你了！转

身就走。我们则继续被毒打。这样的事在劳教所

是见怪不怪的了。而且，在劳教所里有管教说：

我们不打骂你们。事实上呢？它们指使其他劳教

人员打骂我们，我们还没有地方说理去。而我们

仅仅是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坚持要按照“真、

善、忍”做好人的人，就要遭到这样的迫害，试

问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吗？被残

酷折磨的人中还有 70 多岁的老人、上过朝鲜战场

的老兵、有教授，没有一个人在社会上被认为是

坏人。  

我自己没有什么文化，还有好多事我写不好，

我只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不要

听信电视上诬蔑法轮功的谎言，法轮大法是正法！

现在正被迫害的都是正直善良的好人 

 

 

 

 

 

 

 

 

 

 
 

 

 

 

 

 

 

 

刊首语：在 99 年“7.20”前的七年中，仅在中国就有

一亿的人炼法轮功。尽管残酷的迫害已持续了近 5 年，

法轮功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弘扬。目前法

轮功在世界 60 多个国家弘传，获得各国政府褒奖 1000

多项，法轮大法书籍已译成 30 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各

国发行，被誉为“高德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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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法轮功会不让吃药吗？  

看遍李洪志先生的有关书籍，绝对没有一句

「不准学员吃药」的话。李先生只是讲了吃药与修

炼的关系。中央电视台录像带是断章取义剪辑成

的，李先生原来的演讲意思是：法轮功学员不可以

以气功给别人治病。然而，经过中央台的移花接木，

意思竟变成了说法轮功学员自己有病了不准去看。

其实许多学员炼功以后，身体确实变好了，自然就

不用吃药了。即便是良药还苦口呢 ！  

◆ 炼功是否会走火入魔或得精神病？  

答：李洪志先生根本不赞成精神病人学炼法轮

功，这是非常明确地被强调的。法轮功要求学炼者主

意识要强，要清楚自己在修炼，讲明明白白地做好人，

怎么会成了精神病。 

重庆市至今为止至少有 27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

李泽涛（22 岁，江津市）、莫水金(65 岁，重庆

长安汽车集团公司) 、蒲新江（53 岁）、唐千万（52

岁）、王积琴（29 岁，綦江县松藻煤矿）、向学兰

（59 岁，丰都县）、肖成瑞（52 岁，江北区）、徐

慧娟(65 岁，重庆望江厂)、张能秀（54 岁）、徐云

凤（50 岁）、周成渝（45 岁，重庆市渝州大学）、

刘春书（44 岁，巴南区）、张素芳（长寿县）、胡

明全(63 岁,江北区)、李桂华（47 岁，江北区江北城）、

曾繁书（56 岁，重庆市江津市享堂小学）、张方良

（47 岁，重庆市荣昌县广顺镇,原荣昌县副县长）、

龙岗（重庆铜梁县安居镇）、夏卫(43 岁,江北区)、

余香美、李兰英（重庆市潼南县）、郭素兰(54 岁,

潼南县)、周良柱（60 岁，巴南区 607 地质队）、段

世琼（重庆铁路分局列车乘务员）、王占德（64 岁，

南岸区电力局）、张大碧（60 岁，双桥区川汽厂）、

唐梅君（49 岁，沙坪坝区）等。 

为帮助您了解真相，明辨是非，突破消息封锁，你可以通过网络工具看真实的消息。直接用以

下域名上动态网：当前域：https://www1.beijing999.com     https://www2.beijing999.com 
https://www3.beijing999.com 



 

 

 

 

独裁者江泽民及其帮凶对法轮功近五年的迫害已经夺取了至少 907 位善良人的生命，上亿信仰真善

忍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属遭到了野蛮的迫害。同时江氏集团还把对中国主流民众的迫害延伸到海

外，给西方各国的法轮功修炼者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为维护人间正义、制止邪恶迫害，各国法轮功学

员纷纷将江泽民及其追随者告上法庭： 

 

 

 

 

 

 

 

 

 

 

 

 

 

 

 

      

 

 

 

 

 

    江 XX 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全人类良知的迫害 

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不同于历

史上的任何一种迫害，它是针对全人类的良知的

一场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江××采用了集古今

中外之大成的种种酷刑和卑鄙手段来迫使法轮功

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通过威逼和

经济利益的诱饵胁迫官员、警察出卖良知共同犯

罪；以威胁利诱和株连九族胁迫全社会背叛自己

的良知协从犯罪；甚至以出卖国土和中国的巨大

市场换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正在发生的群体灭绝罪

行保持沉默，个别国家甚至助纣为虐。  

整个迫害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江××利

用整个国家宣传机器编造谎言和诬蔑法轮功的新

闻报道、电影、电视连续剧及文章，甚至炮制第

二个“国会纵火案”——“天安门自焚”案来诋

毁、妖魔化法轮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通

过收买海外媒体）进行铺天盖地的洗脑运动，企

图“从名誉上搞臭”法轮功，在国民之间和海外

华侨之间煽动仇恨，使人们（政府官员、公检法

系统、海外领使馆、单位、甚至亲友）在他们的

工作职权范围和生活环境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参

与犯罪。 

法轮功学员全世界的和平请愿，讲真相和对

江氏集团的起诉，不仅仅是希望停止这场血腥的

迫害，他们也在挽救那些良知尚未泯灭的官员、

警察和各界参加迫害的人士，在此过程中，他们

遵从“真、善、忍”，以和平理性的行动，自己

的巨大承受，甚至自己的生命来

唤醒全人类的正义、道德和良知，

使他们有资格和有希望进入新纪

元。 

编号  起诉时间          被告人                起诉地                      被告罪名 

1    2000.8.29       江泽民、曾庆红、罗干     北京                 违反国家宪法 

2    2001.7.17       赵志飞                     美国                 酷刑、反人类罪 

3    2001.11        《华侨时报》             加拿大             诽谤及煽动仇恨罪 

4    2001.12.19  《星岛日报》             加拿大               诽谤、过失及煽动仇恨罪 

5    2001.8.27       周永康                     美国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非法监禁 

6    2002.2.7        刘淇、夏德仁             美国               酷刑罪、反人类罪、阻碍信仰自由

7    2002.4     国安部  公安部、中央电视台     美国                 侵犯和剥夺法轮功学员权利和自由

8    2002.5.23      《侨报》、《星岛日报》    美国                 仇恨和诽谤罪 

9    2002.10.17      江泽民、曾庆红、罗干      联合国             酷刑迫害法轮功 

10    2002.10.22   江泽民                     美国                  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11    2002.12.4       李岚清                     法国                 酷刑罪 

12    2003.8          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      加拿大             诽谤罪 

13    2003.8.20       江泽民、罗干、李岚清      比利时             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 

14      2003.9.8\11\16\18     罗干            冰岛/芬兰/亚美尼亚/摩尔多瓦   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15      2003.10.15   江泽民、罗干              西班牙                群体灭绝和酷刑罪 

16      2003.10.27     吴官正                     塞浦路斯             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 

17    2003.11.17      江泽民、李岚清、罗干      台湾                 残害人群罪 

18    2003.11.21      江泽民等 16 名官员         德国            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虐杀罪

19    2003.11.26   江泽民                     海牙国际法庭         [全球审江大联盟]提出起诉 

20      2003.12.26   江泽民、罗干             韩 国             群体灭绝罪 

21      2004.1         45 名迫害法轮功责任人      加拿大             已被列入加拿大皇家骑警监视名单

22    2004.1.28     孙家正                     法国                 煽动屠杀和迫害罪 

23     2004.3.9   102 名迫害法轮功责任人          美国                 要求禁止这些人员入境美国 

24     2004.3.15      22 名迫害法轮功责任人       加拿大               群体灭绝和酷刑罪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